
关于保定XXXXX有限公司

执行董事、监事等任职的决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统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）关于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，现对担任保定XXXX有限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经理的任职决定如下：

一、公司不设董事会，设一名董事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。

XXX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的董事的任职条件，现决定聘用其担任保定XXXX有限公司的董事。

该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。

二、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一名监事。

XXX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监事的任职条件，现决定聘用其担任保定XXXX有限公司的监事。

监事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。

三、公司设一名经理，XXX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经理的任职条件，现决定聘用其担任公司经理。

经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。

股东签字或盖章：

保定XXXX有限公司

20XX年XX月XX日 
